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郯政办字〔2019〕32号

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明确城市黑臭水体治理责任分工的

通 知

郯城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有关部门，科级以上事业单位，省、

市直驻郯各有关单位，郯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：

为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

求，扎实推进我县黑臭水体治理工作，现就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

作责任分工等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城区规划范围内在前三年整治的基础上，通过全面评估、系

统规划，再实施一系列提升项目，确保到 2020 年底城区规划范

围内水环境得到明显提升，全面消除城市黑臭水体，部分河段

实现水清岸绿、鱼翔浅底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系统规划，明确方案。遵循流域系统治理理念，全

面统筹上下游、水岸滩、内外源、治保用，系统制定顶层规划；

针对各条各段水体存在的问题，按照建设目标要求，综合采取

“源头—过程—末端”等多种治理技术措施，明确解决方案。

（二）因地制宜，标本兼治。黑臭水体治理要结合各区域

实际情况，从系统性、经济性、可行性、可操作性等多方面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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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考虑，差别化治理各条各段黑臭水体，注重源头治理，坚持

标本兼治。

（三）生态改善，长效保持。多渠道科学开辟补水水源，

改善水动力条件，修复水生态系统，提升水体自然净化能力，

实现城市水环境持续改善。

（四）部门联动，政策保障。坚持政府主导，强化部门协

作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完善政策体系，鼓励多渠道融资，健全城

市水体日常监测维护管理机制。

（五）强化监管，公众参与。加强全过程监管，建立水体

水质监测、预警应对机制，开辟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信息公开渠

道，鼓励公众参与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责任分工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牵头负责城区规划范围内黑臭水体

治理工作；负责编制黑臭水体治理系统规划，制定全县城市黑

臭水体中长期整治计划，牵头制定黑臭水体治理建设方案；创

建厂—网—河（湖）一体化运维示范区；办理上级交办的相关

黑臭水体治理事项。

县环境保护局：负责黑臭水体治理期间水质的监督性检测

与考核，督导建成区外上游来水达标，判定识别城市新增黑臭

水体，配合做好黑臭水体治理长效机制建设。

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：配合制定黑臭水体治理长效机制建设

制度，负责黑臭水体治理长效机制实施；落实健全厂—网—河

（湖）一体化运维机制；将相关设施运维列入中长期年度计划，

不断提高城区排污设施养护水平；负责窑上干渠、李墨干渠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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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臭水体（城区段）沿岸垃圾清理和水面漂浮物的清捞维护，

建立并落实日常清捞、养护、监管长效机制；负责城市水系互

连互通实施方案的编制并组织实施。

县水利局：负责调配流域水资源，保障城市水体的生态基

流，配合做好黑臭水体治理长效机制建设。

县财政局：按照事权划分多措并举保障黑臭水体治理资金，

将黑臭水体治理后的相关运维资金列入财政预算。
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配合完成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相关土

地、规划手续的办理工作。

郯城街道办事处、郯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：负责本辖区内

黑臭水体状况的排查、整改实施方案编制、组织实施，以及整

治效果的综合评估工作；负责县级下达的职责范围内的城市黑

臭水体整治任务清单的实施；负责本辖区内黑臭水体沿岸垃圾

清理和水面漂浮垃圾的清捞维护，建立并落实日常清捞、养护、

监管的长效机制；负责建成区以外水体治理，确保进入建成区水体

水质达标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郯城县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领导

小组统一安排部署全县黑臭水体整治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

室，负责分工部署、评估、督办全县黑臭水体示范城市建设期

间各项工作；上报协调解决整治期间各责任部门难点问题；组

织评估各责任部门黑臭水体整治成效；通报整治工作不达标的

单位；示范城市建设期间负责迎接各项督察检查，组织解决黑

臭水体相关投诉。县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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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负责人兼任

办公室主任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保障。县直相关部门要研究制定政府与社

会资本合作（PPP）模式配套政策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，不断拓宽

融资渠道，逐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，确保黑臭

水体整治项目资金落实，水体运维管护资金列入年度预算。郯

城街道办事处、郯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在安排财政预算时要将

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建设项目纳入保障重点。

（三）完善制度体系。县直相关部门参照黑臭水体治理示

范城市建设要求，修改完善相关管理办法，制定长效管理、绩

效评估机制，明确水体养护单位及其职责。要重视公众参与在

城市黑臭水体长效保持方面的作用，将公众参与和监督作为长

效监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培训。县直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

作用，深入广泛宣传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的重要意义和政策措施，

营造全社会共同理解、关心、支持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的良好氛

围。结合工作实际，组织开展专业知识培训，提升从业人员业

务素质和能力，主动适应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建设的需要。

（五）严格考核问责。县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负责全县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不定期开展

监督和抽查工作。县政府将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的完成情况

纳入对郯城街道办事处、郯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县直有关部

门的绩效考核，对未按时完成目标任务的责任单位和个人实施

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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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7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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